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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水重要论述和河长制必须一以贯之的重要指示精神，推动解决河湖管理保护突出问题，努力打造安全河湖、生命河湖、幸福河湖，根据《2025年自治州河湖长制工作要点》要求，现制定《2025年轮台县河湖长制工作要点》。
一、强化河湖长制
1.健全工作机制。严格落实河湖长动态调整与责任递补机制，将审计反馈问题整改纳入河湖长履职重要内容。开展县、乡、村三级河湖长及相关部门履职评议，适时对河湖长制落实情况开展指导监督，确保工作责任落实见效。
2.加强区域协同。定期召开河湖长联席会议，协调解决地下水超采治理、生态流量（水量）保障、取用水监管、河湖库“四乱”问题等重大涉水问题。
3.推进河湖健康评价和幸福河湖建设。全力以赴推进阳霞河河流健康评价工作，建立河湖健康档案，强化健康评价结果运用。
4.强化宣传。通过采取河湖长制培训班、集中培训、面对面宣讲、发放宣传单等方式，深入宣传河湖保护治理成效、示范幸福河湖建设、水资源保护治理等，不断提升基层河湖长及工作人员对河湖长制工作的总体水平，持续营造全社会关爱河湖、保护河湖的良好氛围。
二、加强水资源管理保护
5.优化水资源配置。年内完成阳霞渠首除险加固工程并投入使用；加快推进阳霞水库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一步提高水资源配置能力。持续加强取用水计量设施运行维护，强化取用水监管工作。
6.提升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严格落实水资源刚性约束制度和节约用水条例，持续推进地下水超采治理工作。全面实施水资源费改税。推进阳霞、塔勒克中型灌区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项目前期工作；完成高标准农田建设任务，推广农业高效节水技术，大力推进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
三、加强河湖水域岸线管控
7.完善河湖基础数据底板。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及涉河建设项目许可信息等基础数据“入库上图”。推进上级推送的河湖库遥感图斑核查，确认是问题的，纳入“四乱”问题台账清理。
8.加强涉河建设项目全过程监管。严格落实县级河流涉河建设项目许可，按河道管理权限开展涉河建设项目排查，加强事中事后监管，对未批先建、违规审批、批建不符等问题进行清理，保障行洪通道畅通。
9.强化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约束。建立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台账，启动河湖岸线保护与利用规划实施情况评估。加强山区河道管理，动态调整山区河道管理名录及相关责任人，压紧压实责任。
10.纵深推进河湖库“清四乱”。持续深入排查整治河湖库“四乱”问题。将阻水片林、高秆作物、围堤、弃渣弃土、非法建（构）筑物等妨碍河道行洪突出问题作为重点，实现年内“四乱”问题动态清零。
11.强化河道采砂管理。落实河道采砂管理责任制，向社会公告采砂管理“四个责任人”。强化河道采砂规划约束，规范河道采砂许可，落实河道砂石电子采运单制度，加强采砂全过程监管严厉打击非法采砂行为。严格疏浚砂综合利用监管，严禁以疏浚之名行采砂之实。
四、加强水污染防治
12.深入打好碧水保卫战。加强水环境目标管理，定期开展水环境形势分析。持续开展入河排污口排查整治，推进入河排污口规范化建设，强化入河排污口监督管理。推进饮用水水源地规范化建设，保障城乡饮用水安全。巩固河湖库“清漂”专项行动成果，开展美丽河湖建设。
13.加强城镇污水治理。完善城镇排水和污水处理设施，实施污水处理厂提升改造，推进排水管网扩建、再生水管网及冬储夏灌设施建设，提升污水集中处理率。持续推进城镇污水厂规范化运行管理，强化污水处理达标排放监管和监督检查。推动污水再生利用设施建设；持续开展城市黑臭水体环境保护行动。
五、加强水环境治理
14.加强农村水环境治理。持续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统筹推进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推进美丽宜居乡村建设。推进农业面源污染治理，加强农田废旧地膜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处理。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推广种养循环模式。加快推进规模化畜禽养殖场设施化提升改造和粪污处理能力建设，提升粪污资源化利用能力。
15.推动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加强河湖库水面养殖审批监督管理，开展养殖容量评估、增殖放流适宜性评价，根据环境容量合理实施增殖放流，促进渔业增效、渔民增收和可持续发展。强化养殖区水生态水环境监测评估，保护水域生态环境。
六、加强水生态修复
16.加大水生态修复力度。组织确定轮台县重要河湖生态流量目标，加强小水电生态流量监管。实施迪那河母亲河复苏行动。强化水土流失综合治理，推进生态清洁小流域建设。
17.强化河湖湿地保护修复。巩固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锁边成果。加强重要湿地保护，强化湿地用途管制。完善湿地分级管理体系，加强生态破坏问题排查整治。加快推进绿洲林草生态用水需求研究进度，科学确定补水目标。持续开展胡杨林生态补水。强化湿地生物多样性保护，推进外来入侵物种防控。组织开展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人为活动遥感监测。
七、加强执法监管
18.增强行政执法效能。加强跨区域、跨部门执法协作，落实防溺水各项措施，严厉打击涉河（湖）违法违规行为。加大非法侵占河道，违法违规取水、排污、采砂等突出问题调查处置力度。加强生态环境执法监管，严厉打击伪造或篡改监测数据、偷排偷放污染物等环境违法行为。深入开展自然保护地“绿盾”强化监督专项行动，持续实施“中国渔政亮剑”等监督执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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